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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

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 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印发广州市黄埔区、

广州开发区进一步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实施办法的通知

穗埔府规〔 2022〕 8 号

黄埔区各街道、镇，区府属各单位；广州开发区管委会直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广州市黄埔区、广州开发区进一步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实施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执行过程中如遇问题，请径向区政研室反映。

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 广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2022 年 8 月 22 日

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进一步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，支持港澳青年融入国家、参与

国家建设，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提供更多机遇和更好条件，让港澳青年在广州市黄埔区、广州

开发区更加安心创业、深耕事业、安居乐业，促进粤港澳青年广泛交往、全面交流、深度交融，

增强对国家的向心力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港澳青年，是指年龄范围 18—45 周岁的香港、澳门籍居民，遵纪守法，

拥护“一国两制”，无违法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。

本办法所称港澳青年创办企业或机构，是指以港澳青年为主要创办人的企业或机构，

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港澳青年实际权益持股比例 25%以上，在广州市黄埔区、广州开发区及其

受托管理和下辖园区（以下简称本区）范围内，有健全的财务制度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符合

信用管理相关规定。

本办法所称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载体，是指经县（区）级以上科技主管部门认定

的科技企业孵化载体，并被广东省或广州市或广州市黄埔区、广州开发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

设领导小组确定或授牌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。

第二条 【创业资助】对政策有效期内在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载体新成立并正常

运营的港澳青年创办的首家企业或机构，给予 1 万元一次性创业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科技局）

支持获得香港青年发展基金、香港创新及科技基金企业支援计划、澳门青年创业援

助计划资助的项目落户本区。对在本区注册成立并获得广州市给予的“港澳初创企业补助”或

“穗港合作研发项目补助”的港澳青年创办企业或机构，采用后补助的方式，按照上级资助标

准给予 100%配套资助，单个项目最高资助 200 万元。企业或机构从各级财政获得的项目资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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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不得高于企业项目实际投资额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科技局）

第三条 【项目引育】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载体引入并培育优秀港澳青年创

办企业。每新入驻 1 家港澳青年创办企业且首次完成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的，给予载体运营单

位 1 万元扶持，单个载体每年最高 5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科技局）

第四条 【创新激励】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项目“做大做优”，每年评选不超过 5

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优秀项目，单个项目给予 3 万元一次性扶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局）

支持港澳青年在知识产权方面发挥优势，推进粤港澳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互融互通，

推动知识产权协同创新，促进三地知识产权优势互补、协同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知识产权局）

第五条 【金融支持】充分发挥黄埔人才引导基金作用，重点投资各类优质港澳青

年创新创业项目，提供天使投资、股权投资、投后增值等覆盖各阶段的多层次服务。（责任单

位：区金融局）

充分利用区科技信贷风险资金池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，鼓励和引导

银行业金融机构向港澳青年创办企业提供信贷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科技局、知识产权局、金

融局）对取得商业银行机构贷款的港澳青年创办企业或机构，按照实际贷款发生额的 1.5%（年

利率）给予补贴，补贴期限不超过 3 年，每家每年最高补贴 10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金融局）

第六条 【办公补贴】对新注册入驻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载体的港澳青年创办企

业或机构，按照前两年 100%最高 20 万元 /年、第三年 50%最高 10 万元 /年的标准给予办公场地

租金补贴，补贴单价不超过 80 元 /平方米 /月，单个企业或机构最高补贴总额 50 万元。对已入

驻但成立时间未满三年的，可按该标准补贴至满三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科技局）

第七条 【实习就业】每年提供不少于 1200 个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实（见）习岗

位，向港澳高校学生提供不超过 6 个月的实（见）习机会，给予每人每月最高 4000 元实（见）

习补贴，并对实习人员提供住宿、保险等后勤保障服务。对接收参加政府部门短期实（见）习

实践项目的港澳青年的实（见）习就业基地，每年择优遴选不超过 10 个，按每名参加实（见）

习的港澳高校学生补贴 2000 元的标准给予基地扶持，单个基地每年最高补贴 2 万元。（责任单

位：团区委）

对毕业 5 年内与本区企业或机构签订 2 年以上劳动合同且稳定就业满 1 年的港澳青

年博士、硕士、本科、大专（含副学士）毕业生，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 6 万元、 4 万元、 2 万元

一次性资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）

对本区企业或机构每招用一名符合前款条件的港澳青年毕业生的，给予用人单位 

5000 元补贴，每家用人单位补贴总额不超过 1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）

打造港澳青年之家，建立港澳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，搭建专业运营管理和服务团队，

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场地、运营、项目引进、孵化等提供“一条龙”全周期服务，为入驻

基地的港澳青创企业提供专业税收、政策解读、法律咨询等全方位政企服务，为来本区研学、

实习、就业、创业的港澳青年提供全流程“一对一”全链条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团区委）

第八条 【合作交流】创新开展港澳青年交流活动，每年安排最高 100 万元打造“青

春黄埔行”研学交流特色项目，高质量举办粤港澳青年人才交流会、青年创新创业分享会、青

年职业训练营、岭南民俗文化体验等交流活动，不断增强港澳青年凝聚力和向心力。（责任单

位：团区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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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在本区牵头成立的港澳青年协会，经认定每年给予最高 50 万元经费补贴。（责任

单位：团区委）

第九条 【生活保障】对在本区创新创业及就业的港澳青年，每月给予 1500 元生活

补贴，补贴期限 3 年。已享受交通资助未满三年的，可按该标准补贴至满三年。（责任单位：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）

营造港澳青年宜居环境，为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年提供人才住房，并按不低于实际租

赁价格的 50%给予租金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
第十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（含

上级部门要求区里配套或负担资金的政策规定）的，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，另有规

定的除外。获得扶持的涉税支出由企业或机构、个人承担。区内企业新设分支机构、变更名称、

分拆业务等不属于本办法扶持范畴。享受本办法扶持的对象，须签订相关承诺书，若扶持对象

违反承诺的，应将所获扶持金予以退回。

在本区发展的台湾青年参照适用本办法。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孵化载体的标准另行规

定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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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九条【生活保障】对在本区创新创业及就业的港澳青年，每月给予 1500元生活补贴，补贴期限 3年。已享受交通资助未满三年的，可按该标准补贴至满三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）
	营造港澳青年宜居环境，为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年提供人才住房，并按不低于实际租赁价格的 50%给予租金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	第十条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（含上级部门要求区里配套或负担资金的政策规定）的，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，另有规定的除外。获得扶持的涉税支出由企业或机构、个人承担。区内企业新设分支机构、变更名称、分拆业务等不属于本办法扶持范畴。享受本办法扶持的对象，须签订相关承诺书，若扶持对象违反承诺的，应将所获扶持金予以退回。
	在本区发展的台湾青年参照适用本办法。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孵化载体的标准另行规定。
	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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